
2023年2月20日 星期一
统筹：胡田野 编辑：潘登 美编：王小羽 校对：姜军 A05民生NEWS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王红）昨日，记者
从郑州市医疗保障局党建
引领“郑州医惠保”惠民工
程工作推进会上获悉，“郑
州医惠保”首个保障年度集
中缴费期将于 3月 20日截
止，提醒符合条件的城乡居
民及时参保，避免因错过集
中参保缴费期影响相应医疗

保险待遇享受。
据介绍，“郑州医惠保”

自 2022 年 12 月 20 日正式
上线，是一项由政府引导
支持，专属郑州人的普惠
性商业补充医疗保险。“郑
州医惠保”突出普惠型、公
益性，不设投保门槛，参保
没有年龄、户籍、职业、既
往病史、健康状况等条件

限制，只要是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的职工和居民均可
自愿参保，旨在进一步减
轻群众就医负担。

截至目前，“郑州医惠
保”全市首批已有 60万城乡
居民参保。按照计划，首个
保障年度集中参保缴费期
将于今年 3月 20日截止，已
参保人员医保待遇享受期

将从 3月 21日生效，提醒符
合条件的城乡居民及时参
保，避免因错过集中参保期
而不能享受相应医疗保险
待遇。

“郑州医惠保”坚持“低
费额、高保障”的原则，每人
每年保费仅为 89元，保障范
围覆盖合理自付医疗费用、
合理自费医疗费用及 30种

特定高额药品费用，最高保
障额度为每人每年 200 万
元。居民参保均可通过“郑
州医惠保”官方微信公众号
线上参保，也可以通过“郑
好办”APP、支付宝以及保险
公司代理人线下渠道参
保。保单生效后无等待期，
保障期为 1年，即 2023年 3
月21日~2024年3月20日。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州
晚报记者 董艳竹/文 马健/
图）河南人大近日发布关
于征求《河南省驾乘电动
自行车佩戴头盔规定（草
案）》意见的通知，《规定
（草案）》共设驾驶和乘坐电
动自行车应当规范佩戴安
全头盔；电动自行车驾驶人
或者乘坐人未按照规定佩
戴安全头盔的，由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处警告；拒不
改正的，处 20元罚款等九
条规定。

2021 年 5 月 1 日起施
行的《郑州市非机动车管

理办法》也明确了对骑“小
电电”未佩戴头盔行为的
处罚措施：电动自行车驾
驶人和乘坐人员不戴安全
头盔的，处以警告或者 20
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经
过一年多的实施，郑州广
大电动车驾驶人员已基本
养成佩戴安全头盔出行的
好习惯。

本次征求意见稿，除明
确规定驾驶和乘坐电动自行
车应当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外，
设区的市、县（市）、区人民政
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当强化宣
传引导、行业示范、动态评估

等措施，做好驾乘电动自行车
佩戴头盔管理工作；公安机关
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宣传
教育与执法劝导，规范文明执
法等，还明确在本省生产、销
售的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应
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市
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电动
自行车安全头盔质量的监督
管理。

同时规定，快递、物流、外
卖等企业应当为从业人员配
备安全头盔，并督促其规范佩
戴。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经营单位应当随车配备安全
头盔。电动自行车驾驶人或

者乘坐人未按照规定佩戴安
全头盔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
理部门处警告；拒不改正的，
处20元罚款。

如有意见和建议，可于2
月 28日前将意见、建议反馈
至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法规三处。

联 系 电 话（传 真）：
0371-65909683

电子邮箱：hnrdfgsc@
163.com

邮寄地址：郑州市金水
区纬二路 5号河南省人大常
委会法工委法规三处（邮编
450003）

省人大就《河南省驾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头盔规定（草案）》征求意见

快递物流企业要为小哥配头盔
互联网租赁电动车要随车配头盔

“郑州医惠保”首个保障年度
集中缴费期3月20日截止
上线以来首批60万市民参保，3月21日起可享受待遇

本报讯（正观新闻·郑
州晚报记者 董艳竹 通
讯员 陈应哲） 2月 18日
上午，共青团郑州市委联
合河南 123人才网在智
汇城室内一楼大厅成功
举办“近悦远来 乐业
商都”2023年春季高校
青年人才大型招聘会
活动。

某环保技术公司人事
主管郭经理说：“目前公司
正在招技术工程师，薪资
待遇在 6000~8000元，较
去年薪资水平有所提高。
另外，为吸引更多优秀人
才，公司在福利方面也加
大了力度，欢迎广大青年
人才前来咨询。”

据悉，现场参会企业
60余家，现场企业展示区
发布企业 95家，提供岗
位 9700余个，涉及建筑
工程、机械制造、生物医
药、通信环保、电气工程
等多个行业，有福状元
餐饮、黄河机械、钻石精
密制造、莱布格荣珠宝、
通洁环卫、永益达机械
等一大批知名企业到场
参会，现场求职人员达
1570余人，初步达成就业
意向473人。

春季高校青年人才
大型招聘会火热举办
一年之计在于春
企业“抢人”忙


